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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本保险合同由保险条款、投保单、保险单以及批单组成。凡涉及本保险合同的约定，

均应采用书面形式。

第二章 责任范围

第二条 本保险分为冷藏险和冷藏一切险二种。被保险货物遭受损失时，本保险按照保险单

上订明承保险别的条款规定，负赔偿责任。

（一）冷藏险

本保险负责赔偿：

1、被保险货物在运输途中由于恶劣气候、雷电、海啸、地震、洪水自然灾害或由于运

输工具遭受搁浅、触礁、沉没、互撞、与流水或其他物体碰撞以及失火、爆炸意外事故或由

于冷藏机器停止工作连续达二十四小时以上所造成的腐败或损失。

2、在装卸或转运时由于一件或数件整件货物落海所造成的全部或部分损失。

3、被保险人对遭受承保责任内危险的货物采取抢救、防止或减少货损的措施而支付的

合理费用，但以不超过该批被救货物的保险金额为限。

4、运输工具遭遇海难后，在避难港由于卸货所引起的损失以及在中途港、避难港由于

卸货、存仓以及运送货物所产生的特别费用。

5、共同海损的牺牲、分摊和救助费用。

6、运输契约订有“船舶互撞责任”条款，根据该条款规定应由货方偿还船方的损失。

（二）冷藏一切险

除包括上列冷藏险的各项责任外，本保险还负责被保险货物在运输途中由于外来原因

所致的腐败或损失。

第三章 除外责任

第三条 本保险对下列损失，不负赔偿责任：

（一）被保险人的故意行为或过失所造成的损失；

（二）属于发货人责任所引起的损失；

（三）被保险货物在运输过程中的任何阶段因未存放在有冷藏设备的仓库或运输工具

中，或辅助运输工具没有隔温设备所造成的货物腐败；

（四）被保险货物在保险责任开始时因未保持良好状态，包括整理加工和包扎不妥，冷

冻上的不合规定及骨头变质所引起的货物腐败和损失；

（五）被保险货物的自然损耗、本质缺陷、特性及市价跌落、运输延迟所引起的损失和

费用；

（六）本公司海洋运输货物战争险条款和货物运输罢工险条款规定的责任范围和除外责

任。

第四章 责任起讫

第四条 责任起讫

（一）本保险责任自被保险货物运离保险单所载起运地点的冷藏仓库装入运送工具开始

运输时生效，包括正常运输过程中的海上、陆上、内河和驳船运输在内，直至该项货物到达

保险单所载明的最后卸载港三十天内卸离海轮，并将货物存入岸上冷藏库后继续有效。但以

货物全部卸离海轮时起算满十天为限。在上述期限内货物一经移出冷藏仓库，则责任即行终

止，如卸离海轮后不存入冷藏仓库，则至卸离海轮时终止。

（二）由于被保险人无法控制的运输延迟、绕道、被迫卸货、重行装载、转载或承运人

运用运输契约赋予的权限所作的任何航海上的变更或终止运输契约，致使被保险货物运到非

保险单所载明目的地时，在被保险人及时将获知的情况通知保险人，并在必要时加缴保险费



的情况下，本保险仍继续有效。保险责任按下列规定终止：

1、在货物到达卸载港三十天内卸离海轮并将货物存入岸上冷藏仓库后继续有效，但

以货物全部卸离海轮后时起算满十天终止。在上述期限内，被保险货物如在非保险单所载明

目的地出售，保险责任至交货时为止。

2、被保险货物如在上述十天期限内继续运往保险单所载原目的地或其他目的地时，

保险责任仍按上述第（一）款的规定终止。

第五章 被保险人的义务

第五条 被保险人应按照以下规定的应尽义务办理有关事项。

（一）当被保险货物运抵保险单所载目的港以后，被保险人应及时提货。当发现被保险

货物任何部分有腐败或损失，应即向保险单上所载明的检验、理赔代理人申请检验，由其在

本保险责任终止前确定腐败件数或损失程度。如发现被保险货物整件短少或有明显残损痕迹

应即向承运人、受托人或有关当局（海关、港务当局等）索取货损货差证明。如果货损货差

是由于承运人、受托人或其他有关方面的责任所造成，应以书面方式向他们提出索赔，必要

时还须取得延长时效的认证。

（二）对遭受承保责任内危险的货物，应迅速采取合理的抢救措施，防止或减少货物的

损失，被保险人采取此项措施，不应视为放弃委付的表示，本公司采取此项措施，也不得视

为接受委付的表示。否则保险人对造成损失无法确认或扩大的部分，不承担赔偿责任。

（三）如遇航程变更或发现保险单所载明的货物、船名或航程有遗漏或错误时，被保

险人应在获悉后立即通知保险人并在必要时加缴保险费，本保险才继续有效。

（四）在向保险人索赔时，必须提供下列单证：

保险单正本、提单、发票、装箱单、磅码单、货损货差证明、检验报告及索赔清单。

如涉及第三者责任，还须提供向责任方追偿的有关函电及其他必要单证或文件。否则保险人

有权拒绝赔偿 。

（五）在获悉有关运输契约中“船舶互撞责任”条款的实际责任后，应及时通知保险人。

第六章 赔款的处理

第六条（一）本保险对同一标记和同一价值的或不同标记但是同一价值的各种包、件、扎、

块，除非另有规定，均视作同一重量和同一保险价值计算处理赔偿。

（二）被保险人向保险人要求保险赔偿的请求权，时效期间为二年，自保险事故发生之

日起算。


